
股票简称：华生科技 股票代码：６０５１８０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

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关于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如有）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并且在卖出后６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６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
股份；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４、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前，本人无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意向；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
本人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
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５、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期间，如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将在首次卖出的１５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本人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导致本人不再具有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身份的，本人承诺在相应情形发生后的６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条承诺。
６、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７、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质押或因执行股权质押协议导致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出售

的，本人承诺将在相应事实发生之日起２日内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８、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承诺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１）发行人或者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２）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情形。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１０个交易日内回购违

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３个月。 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５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发行人
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公司股东王明芬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华生投资承诺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３、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前，本单位无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意向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

后，本单位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
计划；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４、本单位作为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股东期间，如本单位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单位将在首次卖出的１５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本单位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导致本单位不再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

本单位承诺在相应情形发生后的６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条承诺。
５、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单位将向发行人申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６、本单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质押或因执行股权质押协议导致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出

售的，本单位承诺将在相应事实发生之日起２日内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７、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单位承诺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１）发行人或者本单位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２）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情形。
若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１０个交易日内回

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３个月。 如果本单位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单位将在获得收入的５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
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公司股东华册投资承诺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３、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前，本单位无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意向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

后，本单位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
计划；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４、本单位作为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股东期间，如本单位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单位将在首次卖出的１５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本单位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导致本单位不再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

本单位承诺在相应情形发生后的６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条承诺。
５、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单位将向发行人申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６、本单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质押或因执行股权质押协议导致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出

售的，本单位承诺将在相应事实发生之日起２日内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７、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单位承诺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１）发行人或者本单位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２）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情形。
若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１０个交易日内回

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３个月。 如果本单位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单位将在获得收入的５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
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１、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下同。
３、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从公司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公司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４、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５、上述承诺持续有效，本人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终止履行上述承诺。
６、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７、本人如违反上述股份变动相关承诺，除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上缴给公司，本人保证在接
到董事会发出的收入上缴通知之日起２０日内将该等收入上缴公司。

二、稳定股价的预案及相应约束措施
为稳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的公司股价，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稳

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并出具了相关承诺。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浙江华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及相应约束措施如下：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本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连续２０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则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且公司股份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公司应当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程序及稳定股价预案的执行
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有以下三种：
１、本公司回购股份；
２、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
３、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份。
以上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按１、２、３的顺序先后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每年实施一次。
具体措施及实施条件如下：
１、本公司回购股份
本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成就之日起１５日内召开董

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于３０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实施方案发行人将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
条件成就时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告，并于股东大会召开后６０日内实施。 公
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公司董事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该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本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
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本公司回购股份稳定股价执行还应遵循以下原则和条件：
（１）本公司回购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２）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３）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４） 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５％，不

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３０％。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且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后，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份回购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会
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应当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遵循以下原则和条件：

（１）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２）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３）用于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５％，不超

过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
３、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且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后，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公司股份回购时，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后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时，在公司领薪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遵循以下原则和条件：

（１）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２）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３） 用于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的税后薪酬总额的５％，不

超过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的税后薪酬总额的２０％。
若公司新聘任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终止情形
在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实施前，如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上述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可不再实施

该措施。
在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出现下列任一情形的，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已公告的稳定

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１、公司股票连续３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或触发相关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３、相关回购或增持资金使用完毕时。
（四）未能履行预案要求的约束措施
公司未按本预案启动回购或未按预案执行的，应及时、充分披露其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履行的具体原因，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以单次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 单一会计年度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３０％的标准向全体股
东实施现金分红。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按本预案启动增持或未按预案执行的，公司可扣留该会计年度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分红，直至其履行相应的稳定股价义务或公司股价已不满足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条件的。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按本预案启动增持或未按该预案执行的，公司该会计年
度将暂停支付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全部工资、奖金、津贴和股东分红（如有），直至其履行相应的
稳定股价义务或公司股价已不满足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条件的。

三、关于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函》，发行人中介机构出具相关承诺 ，就信息披露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关赔偿责任承诺如下：

（一）华生科技承诺
１、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进行公告，并在５个交
易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并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具体
回购方案；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的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然后启动并实施股份回购程序。

回购价格以本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孰高者确定。 本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３、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４、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时，应及时、充分披露其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二）控股股东蒋瑜慧承诺
１、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２、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对上述事项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后６０日内启
动依法购回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所公开发售股份的工作， 督促发行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并在前述期限内启动依法购回本人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工作。购回价格以发行人股票
发行价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孰高者确定。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及购回股份数量应作相应调整。

３、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４、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暂停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本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为止。

（三）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王明珍承诺
１、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暂停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相关承诺履行完毕。

（四）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
１、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时，应书面说明具体原因并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并不得向公司领取全部

工资、奖金、津贴和股东分红（如有），同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相应延长（如有），直至相
关承诺履行完毕。

（五）发行人中介机构相关承诺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承诺
若因国泰君安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发行人律师天册律师承诺
天册律师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若因天册律师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经依法认定后，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承诺
若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４、评估机构坤元评估承诺
如因坤元评估及签字评估师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在该等事项依法认定后，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和承诺
鉴于募投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将增加，

可能存在公司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较上年同期相比出现下降，投资者的即期回报存
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

（一）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
公司拟通过多种措施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公

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措施如下：
１、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公司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保障募集资
金用于承诺的投资项目，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２、加快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募投项目符合行业发展趋

势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公司将进一步夯实资本实
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确保
资金能够按照既定用途投入，并全力加快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３、加快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将继续秉承稳健经营的理念，逐步扩充公司主营产品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产品产能，坚持以

产品为核心，发展服务，同时在注重服务重点行业客户的同时，通过建立布局合理、运营高效的营销服务
网络，进一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４、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利润分配原则、分配方式、分配条件及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并制定了明确

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将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为指引，在充分听取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
础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持续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并予以严格执行，努力提升股东投资回报。

５、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目前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健全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

有序进行，公司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严格控制公司的各
项成本费用支出，加强成本管理，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强化执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二）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
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为切实优化投资回报、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

《关于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１）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未来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
偿责任；

（７）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回报填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蒋瑜慧、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王明珍签署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１）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２）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人作为上述承诺的责任主体，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承诺主体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的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并签署了《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若发行人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其将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发行人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若发行人控股股东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 其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

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在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控
股股东不得减持所持的华生科技股份。控股股东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 其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

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在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
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所持的华生科技股份。 实际控制人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在完全履
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持有华生科技股份，则其所持股份不得
转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六、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

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公开发行后的全体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七、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 《关于制定上市后执行＜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上市后章程》明确了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比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金分

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３０％。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当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盈利，且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

正值；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３０％。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公司在实际分红时具体
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４、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以留做公司发展之用，也
可以在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现金或股票分红。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变更机制和程序
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本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盈利情况、现金及投资需求提出，独立董事对

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分红条款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采取网络投票方

式。 公司应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并接受股东监督。 公司应尽可能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
多种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但不得采用有偿或变相有偿的方式进行征集。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
立董事的１ ／ ２以上同意。

如公司董事会作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决定的， 应就其作出不实施
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应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若公司生产经营、重大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征求独立董事、监事和投
资者的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方案由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
以上通过。

八、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于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

有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

法性。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
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部门和文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８９７

号”文批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

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证券交易所同意上市文件的文号
公司Ａ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２０２１］１７６号”文批准。证券简称“华生科技”，证券代码“６０５１８０”。

本次公开发行２，５００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社会公众股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起上
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
３、股票简称：华生科技
４、股票代码：６０５１８０
５、总股本：发行前７，５００．００万股，发行后１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６、本次Ａ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５００．００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７、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５００．００万股
８、发行前股东所持有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１０、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ＳＨＥ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蒋生华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１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红旗大道８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４８１１４６７２５１６Ｘ７
电话号码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１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９
董事会秘书 范跃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１
电子信箱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ａｔｓｏｎ－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ａｓｈｅｎｇｆｌｅｘ．ｃｏｍ ／
所属行业 纺织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塑料制品制造 ；针织或钩针
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主营业务 专业从事塑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业务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姓名 公司职务 任期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瑜慧 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王建平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范跃锋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方园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计望许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徐亚明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秦峰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王蒋松 监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戚水江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范跃飞 副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生华：男，１９６２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ＥＭＢＡ总裁研修班结业、纺织工程
工程师。 历任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厂长、浙江华生经编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
任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今，任海宁市马桥商会副会长。 蒋生华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领导、参与开发抗静电加筋风管布、阻燃环保超薄型篷盖布、保健充气床垫材料、
仿生多用途防滑垫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领导发明一种游艇用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一种五
层柔性复合材料的贴合方法、一种气垫的生产工艺、一种基布上浆装置、一种用于复合布的糊状树脂及
复合布等专利。 蒋生华曾被海宁市委、海宁市人民政府评为“海宁市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被海宁
市总商会评为“创新达人”。

蒋瑜慧：女，１９８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１１

年１月至今在公司销售部从事销售工作。 现任公司董事。
王建平：男，１９７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化工工程师。 ２００７年加入公司，

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总经理助理，负责车间的生产安排、协调及日常事务；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 ，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建平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领导、参与开发：保健充气床垫材料、仿生多用途防滑
垫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 王建平曾被评为海宁市马桥街道“十佳科技创新人物”。

范跃锋：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５月，就职于
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任会计；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就职于浙江华生经编新材料有限公司，任
主办会计、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２０１８年９月起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方园 ：男，１９５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民盟成员。 自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１８年６
月，先后在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担任教授，主要从事纺织专业针织方向教学、
研究生指导及科学研究工作。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计望许：男，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
务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从事审计工作，担任部门经理；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今在浙江天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先后担任法定代表人、副主任会计师、副总经理，目
前还担任海宁凯达信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徐亚明：男，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就
职于海宁市司法局，任基层科科员；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历任部门主任、事务
所负责人，目前还担任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蒋秦峰：男，１９８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
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蒋松：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１９９６年至今在
公司工作，任公司织造车间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王蒋松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参与开发
抗静电加筋风管布、阻燃环保超薄型篷盖布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王蒋松曾获“马桥街道先进
工作者”、“马桥工匠”、“马桥街道职业技能带头人”等荣誉。

戚水江：男，１９６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
２００５年５月，就职于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任包装组长；２００５年５月至今，历任公司包装组长、质量
管理专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范跃飞：男，１９７３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３年９月，就职于海
宁市德嘉经纬布业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任公司销售经理；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及债券情况
１、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姓名 公司职务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数（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本次发行后）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８０１．５６ ８．０２％
蒋瑜慧 董事 ／蒋生华之女 ３，７４０．６３ ３７．４１％
王明珍 蒋生华之妻 ４４５．３１ ４．４５％
王明芬 蒋生华之妻妹 ３５６．２５ ３．５６％

合计 ５，３４３．７５ ５３．４４％
２、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姓名 公司职务或亲属关系 间接持股数（万股） 间接持股比例（本次发行后）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９０８．４４ ９．０８％
蒋瑜慧 董事 ／蒋生华之女 ７１２．５０ ７．１３％
王明珍 蒋生华之妻 １６０．３１ １．６０％
王建平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０．９９ ０．４１％
范跃锋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４０．９９ ０．４１％
蒋秦峰 监事会主席 １９．９９ ０．２０％
王蒋松 监事 １９．０１ ０．１９％
戚水江 监事 １０．９９ ０．１１％
范跃飞 副总经理 ３７．９９ ０．３８％
王明元 蒋生华之妻弟 ３０．００ ０．３０％
许银松 范跃锋之姐夫 １２．００ ０．１２％
姚建锋 蒋生华堂姐之子 １８．００ ０．１８％
谈云飞 蒋生华之外甥 １８．００ ０．１８％
蒋翠松 蒋生华之表兄 ７．０１ ０．０７％

合计 ２，０３６．２１ ２０．３６％
３、持有发行人债券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截至目前，蒋瑜慧直接持有发行人３７，４０６，２５０股的股份，占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４９．８８％，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 蒋瑜慧为蒋生华和王明珍之女，其中蒋瑜慧直接持

有公司４９．８８％的股权，蒋生华直接持有公司１０．６９％的股权，王明珍直接持有公司５．９４％的股权 ；蒋瑜慧 、
蒋生华和王明珍三人通过持股１００％的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２３．７５％的股权，蒋瑜慧、
蒋生华和王明珍合计控制公司９０．２５％的股权。 因此，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

四、股东情况
（一）公司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股份类型（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锁定期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３ ４９．８８％ ３，７４０．６３ ３７．４１％

３６个月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 １０．６９％ ８０１．５６ ８．０２％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 ５．９４％ ４４５．３１ ４．４５％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 ４．７５％ ３５６．２５ ３．５６％

华生投资 １，７８１．２５ ２３．７５％ １，７８１．２５ １７．８１％
华册投资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 １２个月

小计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蒋生华、蒋瑜慧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减持仍需满足相关法规规定；蒋瑜慧、蒋生华、华
生投资等大股东减持仍需满足相关法规规定。

（二）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东户数为３４，５４２户，其中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２５０ ３７．４１％
２ 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１２，５００ １７．８１％
３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２５ ８．０２％
４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２５ ４．４５％
５ 海宁华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３．７５％
６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００ ３．５６％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８２２ ０．０４％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５ ０．００％
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９３ ０．００％
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９３ ０．００％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９３ ０．００％

合计 ７５，０５０，５１６ ７５．０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２，５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２２．３８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及认购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９０．０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５１３３１％。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
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４１，８２２股，包销金额为９３５，９７６．３６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７％。

五、发行市盈率：２１．００倍（计算口径：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５５，９５０．００万元，全
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出具了“天健验〔２０２１〕１７６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费用总额为７，７８７．２２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７１４．６０
２ 审计验资费用 １，８０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６４７．１７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８０．１９
５ 本次发行相关的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３３．２２
６ 印花税 １２．０４

合计 ７，７８７．２２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为：３．１１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八、募集资金净额：４８，１６２．７８万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９．６４元（按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１．０７元（按２０２０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
产负债表，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２０２１〕８８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
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可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节 管理
层讨论与分析”的相关内容。

公司２０２１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财务报表数据未经
审计，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２０２１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上市公告书附件，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３月主要财务数据与
去年同期的比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 ４１，７０１．２８ ３２，３７５．９７ ２８．８０％
流动负债 ８，４２６．３１ ３，８１４．２６ １２０．９２％
资产总额 ６１，１６３．１１ ５２，００６．５１ １７．６１％
负债总额 ８，４２６．３１ ３，８１４．２６ １２０．９２％

所有者权益 ５２，７３６．８０ ４８，１９２．２４ ９．４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７．０３ ６．４３ ９．４３％

项目 ２０２１年１－３月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１５，２２１．６７ ４，６２０．９８ ２２９．４０％
营业利润 ５，２８８．３８ １，４２８．２９ ２７０．２６％
利润总额 ５，２８７．９０ １，４２０．２９ ２７２．３１％
净利润 ４，５４４．５６ １，１９７．５７ ２７９．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５４．０２ －１，７０７．４８ １６０．８５％
注：２０２１年１－３月、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６１，１６３．１１万元，较

２０２０年末增长１７．６１％，所有者权益为５２，７３６．８０万元，较２０２０年末增长９．４３％。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２０２１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２２１．６７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２２９．４０％；

净利润４，５４４．５６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２７９．４８％；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４，５１８．３１万元 ，较去年同
期增长２８６．１５％。 ２０２１年一季度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系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受疫情
影响较为明显。 经公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自２０２０年下半年起至目前，公司订单充足，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公司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期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主要原
材料的采购模式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
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市场不出现重
大波动的情况下，公司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６月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桥支行、 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１、年产４５０万平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开户银行：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桥支行
账户名称：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２０１０００２７３０８０３６６
用途：年产４５０万平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２、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账户名称：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３３０５０１６３６１２７０９６９８６９８
用途：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
３、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账户名称：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２９６８９９９９１０１３００００２９４０１
用途：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乙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１、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
的前提下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３、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绍钞、姜慧芬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乙方按月（每月１０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５、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的，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丙方发现甲方、乙方违反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制度或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
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９、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华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２１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除上述会议外，未召开其他董事会。

（十三）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保荐代表人：吴绍钞、姜慧芬
项目协办人：刘爱锋
其他联系人：沈宇凯、周琦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 推荐其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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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会企０１表

编制单位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４９，２０９，３８０．１７ １１６，４２５，０８６．３０ 短期借款 １，００１，１５２．７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２００，２７８，２５４．３８ １３３，１０７，４４２．７０ 应付账款 ６６，２４４，９７３．４６ １５，３３９，４１２．３７
应收款项融资 预收款项 ２４８，５４５．３７ ５３，５４８．４３
预付款项 ９３，１７９，９５５．０６ １３，８４７，５９６．４０ 合同负债 １，５７６，９２５．７２ ８７９，４３５．７８
其他应收款 ５５３，９５２．１１ ３９５，０１０．１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８５１，４８８．６７ １０，５０８，４１０．５０
存货 ７３，６５１，２３９．５０ ５９，９８４，５４６．２７ 应交税费 ８，４８９，５５９．３０ ７，９３２，３００．０６
合同资产 其他应付款 ２，８５１，６４２．４１ ２，３７２，０６１．２７
持有待售资产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６，２８５．０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７，０１２，７８１．２２ ３２３，７５９，６８１．８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４，２６３，１３４．９３ ３８，１４２，６０６．２８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付款

债权投资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债权投资 预计负债

长期应收款 递延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合计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６０４，０１６．８２ ３，６０４，０１６．８２ 负债合计 ８４，２６３，１３４．９３ ３８，１４２，６０６．２８

固定资产 ９１，３２１，０８６．０７ ９２，６３６，０６７．５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在建工程 ６１，７５９，３７６．６０ ６２，３３８，０３７．０８ 实收资本 （或股本）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油气资产 其中：优先股

使用权资产 永续债

无形资产 ３５，８６３，８５３．５７ ３６，１３９，１７３．８９ 资本公积 １７９，６３６，８６２．４７ １７９，６３６，８６２．４７
开发支出 减：库存股

商誉 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４，９７４．０５ １３１，３９９．６２ 专项储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５５，０４６．６０ １，４５６，６７４．８７ 盈余公积 ２７，７２８，５５８．２９ ２７，７２８，５５８．２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未分配利润 ２４５，００２，５７９．２４ １９９，５５７，０２４．６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４，６１８，３５３．７１ １９６，３０５，３６９．８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２７，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１，９２２，４４５．４０

资产总计 ６１１，６３１，１３４．９３ ５２０，０６５，０５１．６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１１，６３１，１３４．９３ ５２０，０６５，０５１．６８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利 润 表

２０２１年３月
会企０２表

编制单位：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营业收入 １５２，２１６，６７２．６９ ４６，２０９，７９５．６３
减：营业成本 ８５，５９３，６９７．６８ ２８，０３５，２４３．９３
税金及附加 ３９１，２９５．６２ １５，６３３．９７
销售费用 １，３９２，７０１．３０ ７３０，３０２．６７
管理费用 ４，６３９，４７３．３０ ２，４６６，８２１．５９
研发费用 ４，０７２，０４８．２３ １，５３３，２０７．８０
财务费用 －２４０，０１４．１６ －１，０９６，０２６．３８
其中：利息费用 ７，８３８．８８ ６，０４１．７０
利息收入 ２６４，９４０．７３ ５９５，３７５．５１
加：其他收益 ２６７，１７４．４０ ３８７，９９９．７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５，１１７．８１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３，６００，６４２．２４ －６４４，８６８．６０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１５０，２００．３２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５２，８８３，８０２．５６ １４，２８２，８６１．０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７６３．８９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５２，８７９，０３８．６７ １４，２０２，９１１．０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７，４３３，４８４．０７ ２，２２７，１６８．３０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４５，４４５，５５４．６０ １１，９７５，７４２．７３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４５，４４５，５５４．６０ １１，９７５，７４２．７３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１．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２．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４．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５．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１．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２．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３．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４．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５．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６．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７．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４５，４４５，５５４．６０ １１，９７５，７４２．７３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１ ０．１６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 金 流 量 表

２０２１年３月
会企０３表

编制单位：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９４，７０５，３３６．８７ ３６，４７０，０１５．６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４４，９４２．８７ ２，９４０，０５４．３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５，６５０，２７９．７４ ３９，４１０，０６９．９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１１，７４４，４２１．１２ ３４，１９７，９０４．５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２，９７８，１０７．２５ １０，０８８，０１９．１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５４５，３９２．２８ ８，８７５，８２５．９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９２２，５５３．４６ ３，３２３，１５５．５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０，１９０，４７４．１１ ５６，４８４，９０５．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５４０，１９４．３７ －１７，０７４，８３５．１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１，５３６，８３０．０８ １５，５８４，１６９．８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５３６，８３０．０８ ２５，５８４，１６９．８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５３６，８３０．０８ －１５，５８４，１６９．８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８，９９１．６６ ７，２５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０８，９９１．６６ １，００７，２５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０８，９９１．６６ －７，２５０．００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２９，６９０．０２ ５２６，２２７．３２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７，２１５，７０６．１３ －３２，１４０，０２７．６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１６，４２５，０８６．３０ １３７，６８６，７５４．１３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９，２０９，３８０．１７ １０５，５４６，７２６．４６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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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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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